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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城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人大办设委室8个,分别是办公室、代表工委、教科委、财经委、监司委、农业委、环资委、社建委，办公室下设信息中心。

（二）人员编制情况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定编25名，其中行政编制22名，后勤编制3名，事业编制6人。实有人数37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监督检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全国、省、市、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执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监督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县监察委的工作，联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县长的个别任免和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主任的任免；通过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等；联系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总结交流经验；督促检查“一府两院”办理各级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意见、议案工作和信访案件查结工作；承办上级人大常委会和县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4）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2024年本部门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作为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加强预算支出管理，全面梳理内部管理流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有效提升了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根据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部门自评综合得分为99分。
2、我单位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了绩效自评的相关信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bookmark: INCOME_BGT_AMT][bookmark: PAY_YBGGFWJBZC_AMT_1][bookmark: PAY_YBGGFWXMZC_AMT_1]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845.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845.9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845.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5.53万元，项目支出250.46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bookmark: JGYXJF_BD_REMAK]2024年决算总收入1025.59万元，较预算减少200.75万元，总支出1025.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48.90万元，占总支出的82.77％；项目支出176.69万元，占总支出的17.23％。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bookmark: THERR_FUNDS_AMT][bookmark: THERR_AMT_30217]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3.5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59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200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2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0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2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100%。
（2） 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组织召开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依法召开6次县人大常委会议。及时交办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组织开展国家省、市、县人大代表活动。加强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开展执法检查。开展县人大代表走访、座谈活动，综治工作和信访工作。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单位财务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合理地使用财政资金，合理分配人、财、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2.财务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我部财务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总体执行较好，但仍不够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使之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严格控制各项经费的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率，加强资产管理制度执行的规范性。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